
闻警而动 定纠止争

近日， 安徽省舒城

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

警成 功 调 解 了 一 起 纠

纷，当事双方握手言和。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

动开展以来， 该所紧紧

围绕“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

工作目标， 在值班和接

处警过程中， 充分运用

“警法协作 联动解纠”

机制， 尽量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 确保

辖区的安全稳定。

王可海 摄

“一口价”

让消费者频陷窘境

随着国际金价飙升， 国内

足金饰品市场活跃，不少消费者

开始“淘金”。 其中，造型独特、

工艺精湛的“一口价”金饰备受

追捧。 然而，有的消费者反映，

在计划购买克重黄金时，常被诱

导购买“一口价” 黄金饰品，并

引发一系列问题。

准备购买克重黄金饰品，

却在销售人员的误导下购买“一

口价”黄金饰品；拿着“一口价”

黄金饰品换购，却被金店告知只

能按克数抵扣；店铺展示柜内的

吊牌隐藏克重，询问店员时对方

却支支吾吾；更有甚者，在金店

以旧料换黄金饰品并支付差价

兑换时，被介绍加价换购“一口

价”手链……

“一口价”黄金饰品，这一

听起来简单明了的销售模式，实

则暗藏玄机。 据业内人士介绍，

所谓“一口价”黄金饰品，源于

商家推出的一种销售模式。 通

常“一口价”黄金饰品吊牌一般

只标注价格、 含金量、 工艺，而

不展示克重，其卖点侧重于工艺

和款式等，却对消费者最关心的

克重问题避而不谈。

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销售方

式，自然引起了消费者的强烈不

满。 近年来，“一口价”黄金饰品

因买卖过程中信息不透明、置换

条件受限等问题引发的消费纠

纷屡见不鲜。

“欺骗诱导”“不告知隐瞒克

重”“价格不透明”“过分夸大工

艺价值”“不予退款”……在黑猫

投诉平台上， 搜索“一口价”黄

金饰品时， 发现有超过 4000 条

相关投诉，诉说着消费者的无奈

与愤怒。

但也有人对于“一口价”黄

金饰品有着不同看法，认为关键

取决于销售人员的行为是否合

规， 若提前告知消费者“一口

价”特性，尊重消费者知情权

和选择权。

克重成谜

纯度无统一标准

在 中 消 协 发 布 的《2023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

况分析》中，黄金消费成为投

诉热点，“一口价”黄金饰品计

价模式不透明，经营者在销售

时故意隐瞒黄金首饰克重或

置换限制条件等，存在诱导消

费、价格欺诈等问题。

那么，线下金店是否存在

诱导消费者购买“一口价”黄

金饰品情况呢？

近日，在北京多家黄金门

店发现，众多品牌均存在售卖

“一口价” 黄金饰品情形，“一

口价”金饰的标签上均未标注

克重。 面对笔者的好奇询问，

店员们大多轻描淡写地一句

“按件计价，不问克重”。 在记

者追问下，才会告知金饰的实

际克重。 此外，部分店员在销

售过程中会强调，“一口价”金

饰折扣力度大、保值性强等优

点，以吸引消费者购买。

这些“一口价”金饰每克

黄金的单价在 800 元至 1200

元，远超克重计价金饰。 而在

“超值折扣 ”“超强保值 ”背

后，还隐藏着纯度的迷雾。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

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

云介绍， 通常所说的黄金饰

品， 包括“一口价” 黄金饰

品，与国际金价，包括一些投

资金条，并非同一概念 ，价格

相差比较大。 黄金饰品的价

格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是黄

金本身的价格； 还有一部分

是根据不同的工艺而产生所

谓的工艺费或加工费。此外，

芦云表示， 当前对于“一口

价” 黄金产品的纯度没有统

一标准和要求。

理性购买黄金饰品

留好凭证

对于“一口价”金饰存在的

合理性，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

一语道破玄机：“不管是以‘一口

价 ’还是以克重销售，都不违反

法律规定，关键在于销售时不应

误导消费者。 ”

陈音江指出，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对商

品的真实情况有知悉的权利，经

营者提供商品的有关信息要真

实、全面 ，不得作出虚假或者引

人误导的宣传。 即使是‘一口价’

的黄金饰品，它的成分、重量等

信息也会对消费者的购买选择

起到关键作用，经营者应把成分

和重量都标注出来，让消费者在

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选择。

我国价格法明确规定， 经营

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

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在 2022 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价

格欺诈行为……不标示或者显著

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

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上海市浦东新区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建议消费者，在购

买黄金产品时，务必保留好相关

凭证，如发票、鉴定证书等。 收到

黄金产品后应及时进行检查，确

保产品符合宣传标准和质量要

求。 如发现问题，应尽快与商家

联系解决， 与商家协商无果的，

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权

益保护组织等寻求帮助，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为避免黄金消费纠

纷的发生，消费者在购买黄金产

品时， 应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

了解市场行情和价格走势，并理

性评估自己的购买需求和风险承

受能力。 （白楚玄）

内测玩家网传视频

侵犯商业秘密当赔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 认定测试玩家陈某擅自发布未公开游戏角

色的行为侵犯游戏运营公司商业秘密。据悉，本案系全国首

例将未公开的游戏角色、场景等认定为商业秘密案件。

法院查明，某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游戏运营、管

理和维护等商业活动。《某神》游戏系其关联公司某乙科

技有限公司开发、设计的一款原创角色扮演游戏，由某甲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为了给玩家提供更好的游

戏体验，该游戏一直在持续开发、更新，其间陈某参加了

该游戏

4.0

版本的测试。

2023

年

7

月， 某甲科技有限公司发现某社交平台上

传有涉及该更新版本的游戏测试画面，经核实，相关视频

所涉游戏测试账号归陈某所有， 认为其此举违反保密义

务，系对其商业秘密的侵犯，遂将陈某诉至秦淮区法院，

诉求陈某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50

万元。

陈某辩称，案涉视频时长短、细节不清晰、不具有显著

的区别于其他场景的特征，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不具

有任何实用性和商业价值。 且原告并未就案涉视频采取任

何保密措施。

法院认为，某甲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某神》游戏

尚未公开的游戏角色、场景、动作等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

所规定的“经营信息”， 应当纳入商业秘密范畴加以保

护， 最终判令陈某赔偿某甲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

理开支共计

10

万元。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服判息诉，现判

决已生效。 （罗莎莎）

路边停车遮挡视线

造成事故亦须担责

2023 年 8 月 30 日上午， 因路口 4 辆违法停放的小

型轿车遮挡行车视线，王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无号牌三轮电动车与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在天津市

津南区双港镇某路口发生碰撞， 导致王某所驾电动车车

辆右侧后部与李某所驾车辆前部发生碰撞， 造成王某受

伤、李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 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摄并固定证

据，4 辆违法停车的驾驶员李某某、林某、赵某、宋某均对

事故发生时其车辆为违法停车状态予以认可。

因李某系网约车驾驶员， 其车辆在修理期间产生了

停运损失费，故李某将王某及违法停车的李某某、林某、

赵某、 宋某及其相应的承保车辆保险的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决各被告赔偿停运损失费用 14130 元。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认为，李某某、林某、赵某、宋

某违法停靠车辆的行为是导致本案发生的重要因素之

一，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二人在通过路口时有闯红灯的

行为。 事故的发生主要原因是违法停靠的车辆阻挡了王

某与李某的视线， 导致二人未能注意到对方车辆的行进

轨迹而发生碰撞，李某某、林某、赵某、宋某 4 人的行为

存在过错， 故法院酌定该 4 人各自按照 16%的过错程度

承担责任。

同时，王某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员，在经过路口时应当

推行， 但其驾驶非机动车辆行驶通过路口， 其行为存在过

错；李某未能尽到谨慎驾驶的义务也存在过错，故法院酌定

王某与李某应当按照 18%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范瑞恒）

天降滑板砸伤老人

孩童抛物父母担责

近日，重庆市长寿区某小区公租房楼幢的住户袁大

爷在步行进入该楼幢后门通道过程中， 被楼上掉落的滑

板砸中头部，当场倒地昏迷。 经送医抢救，袁大爷虽无生

命危险，但因颅脑损伤后遗左侧肢体偏瘫等，构成四级伤

残，且有部分护理依赖。

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天降滑板”的肇事者是与袁

大爷同楼幢的 8 岁男童小聂。事发当天，小聂因与小区其

他小孩玩耍打闹产生小矛盾， 赌气将他人放置在楼前空

地上的滑板悄悄拿走，又从事发楼幢 21 层公共区域过道

窗户丢出以损坏滑板出气。 滑板在坠落过程中砸到同楼

幢 12 层空置房屋的厕所外开窗户，后又继续掉落砸到袁

大爷。

袁大爷认为，自己受伤系小聂直接侵权所致，小聂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事

发楼幢的物业服务企业及公租房管理单位未采取安全保

障措施防止住户向外抛掷物品， 应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

义务的侵权责任，遂起诉至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要求

小聂及其父母、某物业公司、长寿公租房管理所共同赔偿

其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聂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

母作为监护人具有抚养、教育义务，应当对小聂的侵权行

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某物业公司、长寿公租房管理所不

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不应承担侵权责任，遂

判决小聂父母赔偿袁大爷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063229.93

元。 （战海峰）

“克价 1200 多元，如果告诉我这个价格，我绝对不会买‘一口价’黄金的。 ”花费 1400 元购

买了一颗黄金串珠配件，却发现其重量只有 1.1 克的消费者林女士的这句话，道出了不少购买

“一口价”黄金饰品消费者的心声。

与林女士的遭遇相似，不少消费者也遭遇了“一口价”黄金饰品带来的种种困扰。 他们发

现，自己花费高价购买的“一口价”黄金饰品，不仅重量远低于预期，而且在换购或退货时更是

困难重重。 这一切，都让消费者大呼“这不是骗人吗”。

那么，“一口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免落入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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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价”黄金饰品套路多

成消费“陷阱”


